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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6_89_80_E5_c46_537022.htm （1）预缴及汇算清

缴所得税的计算 (1)计算征收办法：实行按年计征、分期预缴

、年终汇算清缴、多退少补的办法。 (2)按月(季)预缴所得税

的计算方法。 纳税人预缴所得税时，应当按纳税期限内应纳

税所得额的实际数预缴；按实际数预缴有困难的，可按上一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1／12或1／4预缴，或者经当地税务机关

认可的其他方法分期预缴所得税。计算公式为： 应纳所得税

额=月(季)应纳税所得额× 33％ 或=上年应纳税所得额×1

／12(或1／4)×33％ (3)年终汇算清缴的所得税的计算方法。 

全年应纳所得税额=全年应纳税所得额×33％ 多退少补所得

税额=全年应纳所得税额月(季)已预缴所得税额 百考试题祝您

成功 企业所得税税款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若所得为外国货

币的，应当按照国家外汇管理机关公布的外汇汇率折合人民

币缴纳。 （2）境外所得税额扣除 纳税人来源于我国境外的

所得，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款，准予在汇总纳税时，从

其应纳税额中抵免，但抵免限额不得超过其境外所得按我国

企业所得税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有关所得税的计算过程如

下： (1)确定境外所得实际缴纳的所得税款a。 可抵免的外国

税收范围，必须是纳税人就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在境外实际缴

纳了的所得税税款，不包括减免税以及纳税后又得到补偿或

由他人代替承担的税款。 (2)计算境内、境外所得的应纳税总

额。 按照现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相关规定，从境

外取得的税后投资收益，应先将其还原后计入企业的应纳税



所得总额一并计算应纳税总额。 在计算境内、境外所得的应

纳税总额时，必须注意企业境外业务之间的盈亏可以相互弥

补，但企业境内、境外之间的盈亏不得相互弥补。 (3)计算税

收抵免限额M。 税收抵免限额应当分国(地区)不分项计算。

计算公式为： 税收抵免限额=境内、境外所得按税法计算的

应纳税总额×来源于某国的所得额／境内、境外所得总额 (4)

比较m与M，确定实际抵免税额:如果前者小，按照实际抵免

；如果前者大，按照后者进行抵免。 (5)计算抵免后的应纳税

额。 抵免后的应纳税额；境内、境外所得按税法计算的应纳

税总额实际抵免税额 (6)超过抵免限额部分的处理。 纳税人来

源于境外所得的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款高于按规定计算出的

抵免限额时，超过部分不得在本年度作为税额扣除，也不得

列费用支出，但可以用以后年度税额扣除不超过限额的余额

补扣，补扣期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 （7）企业从境外取得的

所得可以不区分免税或非税项目，统一按境外应纳税所得

额16．5％的比例计算扣除。 （3）从被投资方分回税后利润(

股息)应纳税额的计算 如果涉及地区间所得税适用税率存在差

异，则纳税人从其他企业分回的已经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利润(

股息)，其已缴纳的税额需要在计算本企业所得税时予以调整

。调整方法为： (1)免予补税的投资收益： A.投资方企业所得

税税率低于被投资企业时分回的税后收益，不退还所得税，

B.投资方企业与被投资企业的适用所得税税率一致时，不予

补税； C.投资方企业与被投资企业的适用所得税税率虽然一

致，但由于被投资企业享受定期税收优惠而实际执行税率低

于投资方企业，投资方企业从被投资企业分回的税后收益。 

按现行规定，投资方应先将分回的投资收益还原为应纳税所



得额(或称税前利润)计入收入总额，然后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作免予补税的投资收益扣除。 (2)需要补税的投资收益 

如果投资方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按现行规定，

投资方企业分回税后投资收益时，先按规定将其还原为应纳

税所得额(或称税前利润)计入收入总额，计算应缴纳的企业

所得税额。然后将在被投资企业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予

以抵扣。计算公式为： ①来源于被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

额=投资方企业分回的税后收益÷(1被投资方适用税率) ②被

投资方已缴税款抵扣额：来源于被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被投资方适用税率 中方企业单位从设在经济特区、上海浦

东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等国务院批准的

特定区域(不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中外合资企业分回

的税后利润，凡该中外合资企业适用15％或24％所得税税率

的，中方企业应按规定计算补税。 （4）核定征收应纳税额

的计算。 (1)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适用范围:6种情形，大家注

意多选的题目。 (2)核定征收方式包括定额征收和核定应税所

得率征收两种办法，以及其他合理的办法。 （3）核定征收

的基本要求：5点 (4)核定征收的程序和方法的确定 ①通过填

列《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鉴定表》，由纳税人提出申请，税

务机关审核，确定其征收方式。 ②鉴定表中5个项目均合格

的，可实行纳税人自行申报、税务机关查账征收的方式征收

企业所得税；有一项不合格的，可实行核定征收方式征收企

业所得税。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的，鉴定表1、4、5项中有一项

不合格的，或者2、3项均不合格的，可实行定额征收的办法

征收企业所得税；2、3项中有一项合格，另一项不合格的，

可实行核定应税所得率的办法征收企业所得税。 ③主管税务



机关对鉴定表审核后，应报县(市、区)级税务机关。县(市、

区)级税务机关接到鉴定表后，要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分类

逐户及时进行审核确认。 ④《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鉴定表》

一式三份，主管税务机关和县级税务机关各执一份，另一份

送达纳税人。 (5)核定征收方式的鉴定 ①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

鉴定工作每年进行一次，时间为当年的1至3月底。当年新办

企业应在领取税务登记证后3个月内鉴定完毕。 ②企业所得

税征收方式一经确定，如无特殊情况，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一

般不得变更。 ③对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的纳税人，主管税务机

关应根据纳税人的行业特点、纳税情况、财务管理、会计核

算、利润水平等因素，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按公平、公正、

公开原则分类逐户核定其应纳税额或应税所得率。 ④实行定

额征收办法的，主管税务机关要对纳税人的有关情况进行调

查研究，分类排队，认真测算，并在此基础上，按年从高直

接核定纳税人的应纳所得税额。 (6)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的方

法 实行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办法的，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公

式如下： 应纳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应纳税所

得额=收入总额×应税所得率 或：=成本费用支出额÷(1应税

所得率)×应税所得率 注意会出现相关的选择题目。 (7)申报

缴纳管理办法 ①实行定额征收办法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将核

定的应纳税额分解到月或季，由纳税人根据各月或季核定的

应纳税额，填制《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在规定的期限

内进行纳税申报。 ②实行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办法的，纳税

人可按有关规定进行纳税申报： ③纳税人实行核定征收方式

的，不得享受企业所得税各项优惠政策。 ④税务机关要加强

对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纳税人的稽查力度。 ⑤纳税人实行核定



征收方式的，不得享受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5）清算

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 清算所得的内容前面已经讲过，具

体计算方法如下： (1)全部清算财产变现损益=存货变现损益 

非存货变现损益 清算财产盘盈 (2)净资产或剩余财产=全部清

算财产变现损益应付未付职工工资、劳动保险费等清算费用

拖欠的各项税金尚未偿付的各项债务收取债权损失 偿还负债

的收入 (3)清算所得=净资产或剩余财产累计未分配利润税后

提取的各项基金结余企业的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 法定财产

估价增溢 接受捐赠的财产价值企业的注册资本金 (4)清算所得

应纳税额=清算所得×适用税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